附件3

    云南省农业机械购置补贴项目验收暂行办法

第一条  为加强农业机械购置补贴项目的管理，规范项目操作程序，严肃项目执行纪律，提高补贴资金的使用效益，依据财政部、农业部《农业机械购置补贴专项资金使用管理暂行办法》、《农业机械购置补贴专项实施方案》和省农业厅、省财政厅《农业机械购置补贴专项实施方案》制定本办法。

第二条  中央、省级财政资金安排实施的农业机械购置补贴项目，按照本办法组织验收工作。各州（市）、县（区）财政资金安排的农业机械购置补贴项目可参照本办法执行。

第三条  中央、省级财政资金安排实施的农业机械购置补贴项目，由省农业厅、省财政厅委托州、市农业局、财政局组织验收，并将验收材料和结论报送省农业厅、省财政厅备案。省农业厅、省财政厅有重点地组织抽查验收。

第四条  项目县（区）项目执行结束后，须在两个月内向州（市）农业局提报项目验收申请，由州（市）农业局、财政局组织项目验收，各州（市）辖区内上一年度执行的项目须在下一年度上半年前验收结束。

第五条  提请项目验收的条件：

（一） 完成批复的项目实施方案中所确定的各项工作；

（二） 系统整理项目执行过程中所有文件材料并分类归档立卷，资料齐全、完整。包括：项目立项报告、各类文件、农业机械购置申请表、受益者公示材料及结论、农业机械购置补贴协议、农业机械购置补贴资金汇总表、补贴机具购置情况核实表、机具用户表、机具编号表、实施情况汇总表等。

（三） 编制完成项目执行情况总结。

（四）无违规违纪行为和重大群体投诉等事由。

第六条  验收的主要内容：

（一） 项目执行情况。是否按农业部规定的县级十项工作职责依次进行。宣传补贴的范围、内容、补贴对象、补贴标准、补贴机型、购机者确定及公示过程，操作程序是否按规定执行。是否体现了公开、公平、透明和充分尊重农民选择自主权的操作原则。

（二） 档案资料情况。各类文件、表格、资料是否齐全、填报准确，是否按要求分类归档。
　　（三） 项目管理情况及其他验收内容。

第七条  项目验收要组成验收组。验收组由农业、财政及相关部门和专家组成。

第八条  验收组须听取项目执行单位的项目执行情况汇报，进行质询，审核和查阅各项资料，直接向购置户了解购机情况（原则上大中型农机具购置户不少于30%，小型农机具购置户不少于10%），召开相关人员座谈会，经充分调查核实后，对项目实施情况做出客观评价，形成验收意见。

第九条  项目验收需有三分之二以上验收组人员通过方为有效。

第十条  对项目验收未能通过的项目县（区），州（市）农业局、财政局要责成项目县（区）对存在的问题限期进行纠正、整改，确保项目按规定实施。对违规操作且后果严重的，应及时将情况上报省农业厅、省财政厅，终止项目资金的结算，并依照相关规定进行处理。

第十一条  项目验收人员要做到客观公正、认真细致。对存在违规操作、商业贿赂等行为且后果严重而通过项目验收的，经核实后，将按有关规定追究相关验收人员责任。

第十二条  该暂行办法由省农业厅、省财政厅负责解释。

第十三条  该暂行办法自下发之日（二00六年七月十八日）起实施。

